关于开展上海市智库研究专项课题后期资助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部门:
  为充分发挥上海新型智库在服务国家大局、服务上海发展中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作用，根据《2018年度上海市智库研究专项课题招标公告》，现就后期资助课题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要求
   本次遴选重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力以赴推进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和五方面指示要求，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战略优势，努力为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谋先见、出实招。

   二、遴选条件
   1．本次后期资助遴选面向全市，主要针对参与2018年度上海市智库研究专项课题招标申报未获立项或虽未参与申报但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研究成果的智库专家学者。对申报单位不限身份，不设门槛，鼓励社会智库积极参与。对申报人无职称、学历要求，只要能够坚持正确导向，积极为党和政府决策建言献策，对所有申报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2．申报人须熟悉上海情况，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决策咨询研究经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并担负科研组织职责。挂名或不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参与课题申报。
   3．申报人一次只能申报1项后期资助，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其他课题的申报。曾经主持各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被撤项或作终止处理尚在资格限制期内，或有其他信誉不良记录被通报批评的,不能参与遴选。
   4．申报后期资助课题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申报人所在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确保课题申报质量。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要对申请书所有栏目填写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核，并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和承诺信誉保证。

   三、资助方式
   经评审确立的后期资助课题将颁发正式立项证书，并给予3-5万元的研究经费资助。

   四、申报材料
   1．智库课题后期资助申报书（见附件1）一式七份。
   2．智库研究报告（匿名）一式七份。
   3．装订整齐的阶段性成果（决策咨询专报、媒体理论文章等）一式七份；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等得到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申报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4．上述三项材料电子版。

   五、申报时间
[bookmark: _GoBack]   请有意向申报的老师最迟于4月22日上午9点前提交相应材料至科研处（行政楼206室），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邮箱。届时我们会安排专人统一报送，市社科规划办不接受个人或课题组报送。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 上海市智库研究专项课题后期资助申请书

    联系人：杨雯君、包滢   
电  话：021-65903764
邮  箱：yang.wenjun@mail.shufe.edu.cn，bao.ying@mail.sh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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